一次性告知书（明白卡）

(                   )：                    本人签字：
现将你咨询的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有关办理内容和材料告知如下：

一、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六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机构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二、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需要原件份数
	需要复印件份数
	注意事项

	1
	患者本人及监护人居民身份证
	审原件，留复印件
	1
	1
	

	2
	严重精神障碍诊断证明
	原件
	1
	0
	需精神专科医生签名及精神专科医院加盖公章。


三、是否收费及标准：不收费

四、办理时限：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五、办理流程：

1、申请：本人及监护人携带居民身份证和诊断证明到我局或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2、受理。材料齐全，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两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补正材料。

3、审批。按照承诺时限做出许可决定。

4、建档。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六、咨询电话： 0319-5222268
（服务科室印章）

年　　月　　日
